
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人民政府商丘市睢阳

区高辛镇丘口村 2025 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

政奖补重点村项目结果公告

中常诚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人民政府的

委托,就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人民政府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丘口村

2025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重点村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,现

就本次磋商采购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: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人民政府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

丘口村 2025 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重点村项目

2、招标编号：商政采〔2025〕920 号

3、项目编号：商睢财采磋-2025-94

4、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

5、项目控制价：308.944557 万元

二、磋商公告发布媒体及时间

本项目磋商公告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

《商丘市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》上发布。

三、磋商信息

1、磋商时间：2026 年 01 月 05 日

2、磋商地点：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室

3、磋商小组名单：张崇鑫、焦振涛、潘拥军（采购人代表）

四、磋商结果



经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人民政府确认成交供应商如下：

成交供应商：河南省商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成 交 价：3078000 元 大写：叁佰零柒万捌仟元整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张桥乡张集村委会柘鹿路西侧

007

五、主要成交标的

工程类

名称：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人民政府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丘口村

2025 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重点村项目

施工范围：磋商文件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内所有范围（有特殊说

明的，按说明执行）

施工工期：90 日历天

项目经理：牛赵兰

执业证书信息：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；豫 2412022202316186

六、否决供应商及原因：

河南航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未提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

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

活动声明函导致磋商无效，剩余所有供应商均通过了资格性审查。

七、供应商得分情况



1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省商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

标)：52.33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7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43 分；最

终得分：88.76 分

2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玖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46.67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8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41 分；最终得

分：84.08 分

3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省和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

标)：44.33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8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36 分；最

终得分：81.69 分

4、投标单位：河南金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42.33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8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30分；最终得分：

80.33 分

5、投标单位：河南鼎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42.67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8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45 分；最终得

分：80.12 分

6、投标单位：河南龙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41.67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8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37 分；最终得

分：79.04 分

八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

收费标准：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关于印发《河南省招标代理

服务收费指导意见》的通知豫招协【2023】002 号文件计取，由成交

响应单位支付。



收费金额：29502.00 元

九、公告期限：本项目结果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。

十、质疑和投诉渠道

各有关当事人如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结果公告发布之

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交质

疑函（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代表签字）原件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

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本人身份证件（原

件）一并提交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，逾期未提交

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若对回复不满意的，按有关

规定向相关监督部门投诉。

十一、其他补充事宜：无。

十二、联系方式

采 购 人：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人民政府

联 系 人：潘先生

联系电话：15539073688

地 址：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人民政府院内

地 址：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（郑东）金水东路 85

代理机构：中常诚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李先生

联系电话：17698905373、0371-55899888

号

2号楼

监督单位：睢阳区财政局（政府采购服务中心）



联 系 人：周女士

联系电话：0370-2697567

地 址：睢阳区财政局

中常诚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2026 年 01 月 06 日


